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榕开市监快撤处〔2024〕3号

当事人：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MA31NGGUX2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江滨东大道100-1号世创国隆中心1003#A区-26（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江红

身份证号码：******************

公司设立登记及历次变更登记情况：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8年05月03日取得注册登记，法定代表人：江红，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股东认缴出资情况如下：1、股东申云飞，认缴出资额4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10%；2、股东江红，认缴出资额36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90%；2019年06月29日，联络员备案（江红联系电话变更）。

2019年11月26日，变更事项如下：1、章程备案由旧章程变更为2019-11-15公司新章程；2、住所由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216号福州仓山万达广场C区（原金榕南路西侧与浦上大道北侧交叉处）C2号楼12层06办公-1变更为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江滨东大道100-1号世创国隆中心1003#A区-26（自贸试验区内）。2020年06月29日，联络员备案（江红联系电话变更）。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2023年11月7日，江红向本局投诉，表示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设立登记为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请求我局撤销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设立登记。2023年11月7日，本局执法人员对江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提交了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闽司鉴所[2023]文鉴字第195号）。同日，我局执法人员填写了《立案审批表》，报局领导批准后予以立案。

2023年11月8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股东申云飞身份证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3年11月8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委托代理人邱初槐身份证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3年11月8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委托代理人廖洪平身份证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本人签收，廖洪平】”，当事人未在期限内前来配合调查。

2023年11月8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当事人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代签收【朋友，亮代】”，当事人未在期限内前来配合调查。

2023年11月8日，本局执法人员到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江滨东大道100-1号世创国隆中心1003#A区-26（自贸试验区内））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

现本案调查终结，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

调查认定的事实：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05月03日取得设立登记，其办理设立登记所提交的材料经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闽司鉴所[2023]文鉴字第195号），该意见书上鉴定意见为：1、检材1即标期2018年4月24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落款处的“江红”签名字迹不是江红所写。2、检材2即标期2018年4月24日的《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的“江红”签名字迹不是江红所写。3、检材3即标期2018年4月24日的《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章程》落款处的“江红”签名字迹不是江红所写。4、检材4即标期2018年4月24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落款处的“江红”签名字迹不是江红所写。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申请书》一份 ，证明案件来源；

2.《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表》一份，证明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登记的基本情况；

3. 2023年11月7日对江红的《询问笔录》一份、江红《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江红被冒用身份登记为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情况；

4.2023年11月10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现场照片一张，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见证人《工作证明》一份，证明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无法取得联系；

5、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闽司鉴所[2023]文鉴字第195号）一份，证明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设立登记；

6、2018年05月03日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材料打印件一份（共34页），证明该公司历次登记的基本情况及签字情况。

2023年12月11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股东申云飞身份证住址邮寄《撤销登记告知书》（榕开市监快撤告〔2023〕9号），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3年12月11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当事人住所邮寄《撤销登记告知书》（榕开市监快撤告〔2023〕9号），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代签收【朋友，代】”。

2023年12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将《撤销登记告知书》（榕开市监快撤告〔2023〕9号）在福州市马尾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证明，在登记材料中伪造他人签名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构成了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扰乱了公司登记管理秩序，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事实、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公司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GS-1从重情节中情节严重的规定，给予从重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设立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设立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设立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规定，撤销本局于2018年05月03日核准福州市茅草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2019年06月29日联络员备案变更登记、2019年11月26日住所变更及章程备案变更登记、2020年06月29日联络员备案变更登记。

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理不停止执行。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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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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